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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附件

附件 1：成交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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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采购需求

序

号

服务

名称

数量及

单位
服务要求

预算单价

（万元/人

民币）

单项预算

合计（万元

/人民币）

1

内蒙古

家庭微

观调查-

数据委

托采集

1项

（一）调查对象

以在开展调查的省、自治区生活

时长超过 3 年的家庭为基础，对了解

该家庭情况的人为主要调查对象开展

调查。

（二）调查内容

根据采购方提供的问卷对所在地

家庭的基本信息、生产生活环境、外

出与就业、跨境贸易等信息开展调查，

进行数据采集。

1、成交供应商应按合同约定的实

施方案组织开展调查并进行数据采

集。确定明确的人员参加采购人提供

的调查培训，对调查过程实施质量控

制措施。

2、采购人对调查和数据采集工作

进行定期不定期督促检查，提出指导

性意见。

3、成交供应商应按合同约定时间

完成调查，并向采购人提交合格的问

卷数据，以及 3-5 个调查优秀案例（含

照片）。

4、采购人对成交供应商提交的问

卷进行合格性审核，对审核发现的不

合格问卷，采购人需及时增补调查，

核实完善。

（三）人员要求

1、拟投入项目人员人数不能少于

7 人，【响应文件中提供拟投入专业

48.00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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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清单（清单体现姓名、性别、出

生年月、学历、职称或执业资格证

等）】，否则磋商无效。

2、前三名主要项目人员（不包括

项目负责人)最高学历应为全日制硕

士及以上学历，【响应文件中提供前

三名主要研究人员身份证复印件、学

历证书证明文件复印件】，否则磋商

无效；

3、项目小组成员数量和专业结构

上符合本调查项目的需要；

4、项目负责人亲自承担调查的组

织、领导和实质性工作。

（四）调查成果提交要求

1、提交合格的家庭调查问卷总数

为 1600 份及以上。不存在缺失值，不

出现逻辑不相容情况为合格问卷。

2、在沿边县市旗区的问卷调查应

达到沿边县市旗区占全省、自治区县

市旗区总数的比例及以上。

3、单个地级市问卷数量不超过总

样本的 50%。

▲商务要求

合同签订

时间

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5 日内（中标供应商需在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15 日内反馈签订的合同文本于采购人）。

交付时间

及地点

1.交付时间：

（1）签订合同后 7 个日历日内，根据实施方案，经采购人审核同意后组织

实施。

（2）2026 年 10 月 10 日前提交调查采集的数据。

2.交付地点：广西南宁市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付款方式

分期支付，预付款及进度款的支付时间和方式如下：

（1）本合同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办理完支付手续后支付合同总额

的 50％作为预付款；

（2）2026 年 10 月 10 日前，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交调查成果，由采购人

审核通过并办理完支付手续后，采购人拨付剩余经费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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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次付款前，成交供应商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给采购人。

验收要求

1.要求履约过程中所有服务行为、软件、成果文件等均不涉及任何法律纠纷。

2.验收时由采购人或邀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照采购文件的技术指标全

面核对检验，如不符合采购文件的技术需求或提供虚假承诺、虚假检测报告

等任何虚假材料的，采购人有权拒绝验收并认定成交供应商违约，采购人有

权单方解除合同，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所有责任和费用，采购人保留进一步追

究责任的权利。

3.本项目须严格执行国家、地方及行业相关验收标准及规范。

4.采购人预验收及履约验收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报价时应考虑相关费用。

报价要求

竞争性磋商报价合计金额包括但不限于满足本次响应全部采购需求所应提

供的服务，以及可能伴随的货物和工程（如有）的价格；包含磋商服务、劳

务费、软硬件设备、机具材料费、交通费、数据处理、安装、调试、检验、

技术服务、成果文件编制印刷、质量检查、检测、培训、预验收及履约验收、

售后服务、税费及其它所有成本费用的总和。税费因政策等原因发生变化的，

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合同履约期间采购人不再支付其他费用。

履约保证

金的收取

与退付

1.履约保证金金额：履约保证金为合同金额的 5%（成交供应商为中小微企业

的，履约保证金为合同金额的 2%。以响应文件中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为依

据）。签订合同时交至指定账户，否则不予签订合同。

2.履约保证金递交方式：银行转账、保函等非现金方式。由成交供应商在签

订合同时按规定的金额直接缴入以下采购人账户或将保函原件交给采购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500004985009929

户名：广西大学

开户行：中国银行广西南宁市西大支行（行号：104611010324）

账号：618 457 484 938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大学东路 100 号

电话：0771-3232888

缴纳履约保证金注明：“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履约保证金。

3.履约保证金退付方式、时间及条件：成交供应商若不能完全履行合同，履

约保证金不予退还；成交供应商若完全履行合同，服务验收合格后，成交供

应商凭履约保证金退付意见书到采购人财务部门办理无息退还手续。

4.备注：

（1）履约保证金必须足额缴纳，或出具的保函额度必须足额且保函有效期

不能低于合同履行期限（即签订采购合同之日起至履行完合同约定的权利及

义务之日止），否则视为无效履约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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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用保函的，必须为无条件的保函，否则视为无效履约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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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参与竞争性磋商声明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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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无串通参与竞争性磋商行为的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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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竞争性磋商报价表（第一次报价、最终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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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商务偏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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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服务偏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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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拟投入本项目人员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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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服务方案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合同文本
	第一条 合同标的
	第二条 质量要求
	第三条 权利保证
	第四条 交付和验收等
	第五条  售后服务及培训
	第六条 付款方式
	第七条 履约保证金
	第八条  税费
	第九条 违约责任
	第十条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第十一条  合同争议解决
	第十二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第十三条 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转让
	第十四条 签订本合同依据
	第十五条 本合同一式柒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伍份，乙方壹份，采购代理机构壹份。
	合同附件
	附件1：成交通知书
	附件2：采购需求
	1.交付时间：
	（1）签订合同后7个日历日内，根据实施方案，经采购人审核同意后组织实施。
	（2）2026年10月10日前提交调查采集的数据。
	分期支付，预付款及进度款的支付时间和方式如下：
	（1）本合同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办理完支付手续后支付合同总额的50％作为预付款；
	（2）2026年10月10日前，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交调查成果，由采购人审核通过并办理完支付手续后，
	附件3：参与竞争性磋商声明函
	附件4：无串通参与竞争性磋商行为的承诺函
	附件5：竞争性磋商报价表（第一次报价、最终报价）
	附件6：商务偏离表
	附件7：服务偏离表
	附件8：拟投入本项目人员一览
	附件9：服务方案

